关于做好职称信息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职改办、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河南省职改办《关于进一步做好有关职称信息备案工作的通知》（豫职改办［2007］1号），结合我市实际，现就今年的职称信息备案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备案范围

今年职称信息备案的范围为申报2013年度高级职称人员。

二、报送材料
各地、各单位在进行有关职称信息备案时，须报送：

(一)《职称评审结果信息备案表》(附后)。

(二)有关职称信息的文件、评审表（初聘表、直接认定表、资格确认表等）原件、资格证书原件。
三、备案时间

各地各单位务必于2013年7月30日前将上述材料报送至市职改办审核。今年职称申报时，不能通过“河南职称网”进行查询认证的资格证书，不得申报高级职称。
南阳市职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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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结果信息备案表（样表）
	申报年度
	中一年度
	评审

类型
	破格/正常
	职称

系列
	中小学教师
	职称

级别
	中学中级
	职称
	

	省辖市
	南阳市
	主管

单位
	代码
	13909
	名称
	南召县职改办

	
	
	单位
	代码
	13909425
	名称
	南召现代中学

	评委会
	南阳市中学教师职称评委会
	申报专业
	高中信息技术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证书编号
	中一时编号
	取得时间
	中一取得时间

	文件编号
	准确填写宛职改（）

	从事专业
	
	发证单位
	

	第一学历
	大专
	最高学历
	本科
	工作时间
	

	取得资格

方　式
	评审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　章）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　章）
	县市区

职改部门

意　见
	（盖　章）


